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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度眉县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

为加强政府对土地市场的宏观调控，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

用，优化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保障居民住房建设和工业项目

等用地需求，促进社会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结合 2022 年土地

供应情况及 2023 年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全县 2023 年度国

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如下：

一、编制依据

（一）眉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及眉县国土空间规划；

（二）2023 年眉县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项目计划；

（三）眉县 2023 年度土地储备计划。

二、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为目标，以节

约集约高效利用土地为主线，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立足

保护资源、保持发展、保障民生的基本要求，按照产业布局、

结构和时序，落实差别化土地供应政策，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

转型升级，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严格控制增量，积极盘活

存量，进一步促进我县经济社会长期平稳较快发展。

（二）基本原则

1.控制国有建设用地总量。通过控制建设用地总量的供应，

进一步促进各镇街、园区落实科学发展观，节约、集约和合理

利用土地资源。

2.严格保护耕地，控制新增建设用地，优先利用存量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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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优化建设用地供应结构。紧密结合县域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需要，按照“适当控制总量、加快调整结构、着力挖潜改造”

的原则，优先保证基础设施、保障性住房和产业集聚用地需求。

4.调整用地布局。结合眉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优化中心

城区功能，拓展城市发展新空间，加快城乡统筹发展。

5.严格土地供应方式，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控制划拨用

地范围，对经营性用地实行公开出让，充分发挥市场对土地资

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三、计划指标

（一）范围及时间

《2023 年度眉县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范围为眉县

供应的国有建设用地。计划期为一年，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二）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

2023年度全县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控制在344.3222公顷

以内。

（三）国有建设用地供应结构

2023 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总量中，住宅用地 12.8873

公顷，工矿仓储用地 22.3317 公顷，商服用地 0.8529 公顷，公

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10.4416 公顷，交通运输用地 140.336

公顷，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157.4727 公顷。具体比例如下图所

示（单位：公顷）。



- 3 -

（三）国有建设用地供应布局

以县城为中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全县工业发展，

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今年太白山旅游区计划供应 8.0322 公

顷；经济技术开发区计划供应 14.5454 公顷；首善汽车配件制

造产业园计划供应 11.348 公顷；县城区计划供应 9.6299 公顷；

金渠镇计划供应 0.2364 公顷；常兴镇计划供应 1.6568 公顷；

横渠镇计划供应 1.2 公顷；单独选址项目 1 计划供应 140.2008

公顷；单独选址项目 2 计划供应 157.4727 公顷。

四、政策导向

（一）优化空间布局



- 4 -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主要集中在县城区，工矿仓储用

地主要集中在县城规划区外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住宅用地主要

集中在县城区和太白山旅游区，重点是完善城市功能，加快城

市基础配套设施建设，加速经济发展。

（二）优化土地供应结构

加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对经济各行业的布局、时序的调控

作用，优化土地供应结构。要把好土地供应“闸门”，充分发

挥土地宏观调控作用，规范土地利用方式，严格土地用途管制，

促进全县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大力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工业项目土地供应，重点支

持高新技术产业、现代制造业、无污染环保型工业项目的落地，

本着“有保有压”的原则，严禁为污染重、高耗能、低产出的

项目供地。

（三）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合理规划增量土地布局，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合理确定各

项建设的建筑密度、容积率、绿地率等规划条件，充分利用存

量土地，大力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优先开发利用空闲、废弃和

低效利用的土地，加大闲置土地处置力度，确保节约集约利用

每宗土地。严格执行工业用地控制指标，严禁超规模供地，促

进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

（四）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作用

严格执行工业和经营性用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制度，工业

用地和商业、商品住宅等经营性用地，以及同一宗土地有两个

以上意向用地者的，必须实行招标拍卖挂牌等方式公开出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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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土地市场资源配置优势，运用价格杠杆不断推进土地

市场化进程。

五、保障措施

（一）加大政府在土地储备开发和土地供应中的主导性作

用，逐步健全全县实施土地供应计划的工作机制。一是加强基

础工作。县发改、自然资源等部门要尽快做好实施土地供应中

期计划涉及的产业政策、空间区域、实施时序和规划条件等基

础工作，加强协同配合，简化审批程序，提高服务效率。二是

完善土地储备开发运作模式，加强政府储备力度，提高对房地

产市场调控能力。

（二）建立县政府各有关部门主动实施供应计划的工作机

制，切实履行政府职能，充分发挥组织协调作用，积极保障年

度土地供应计划的顺利完成。县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和发改部门

牵头，加强与生态环境、住建等部门的协作，支持、指导项目

单位落实年度土地供应计划，并积极办理相关手续，共同做好

建设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各镇街、园区要发挥职能优势，积

极配合做好计划实施工作，保障计划指标有效落实。

附件：2023 年度眉县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表

眉县自然资源局

2023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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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度眉县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表

单位：公顷

用

途

园

区、

镇

（街）

合计
商服

用地

工矿

仓储

用地

住宅用地

公共管

理

与公共

服务用

地

交通

运输

用地

水域

及水利

设施用地

特

殊

用

地

小计
廉租房

用地

经济

适用

房用

地

商品房

用地

其他

用地

太白

山旅

游区

8.0322 8.0322 8.0322

经济

技术

开发

区

14.5454 9.7837 0.9609 0.9609 2.8127 0.9881

首善

汽车

配件

制造

产业

园

11.348 11.348

县城

区
9.6299 3.8942 3.8942 5.7357

金渠

镇
0.2364 0.2364

常兴

镇
1.6568 1.6568

横渠

镇
1.2 1.2

单独

选址 1
140.2008 0.8529 139.3479

单独

选址 2
157.4727 157.4727

合计 344.3222 0.8529 22.3317 12.8873 0.9609 11.9264 10.4416 140.336 157.4727

注：1.土地用途按照《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17）一级类统计；

2.区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未独立编制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的，计划供地情况直接统计在市本级，不单独

统计。


